
 

 

 
 

价值诉求、目标与善治： 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人文关怀问题探析
 

  

姜建成 

  

    当代中国正在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

问题是精神慰藉的离别、人文关怀的缺失，以至于人们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挫折感与失落感，甚至表露出某种反城市化的倾向。对于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我们须用唯物史观的视野来审察，也就是要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深刻

地揭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关系，彰显城市化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体现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时代价值。 

               1 价值诉求：城市化发展中人文关怀矛盾的凸显 

               城市化的本真意义是什么?城市化如何提升城市的人文价值?城市化发展何以可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社会生活？这

一系列追问来自于愈益显现的城市化发展中的人文关怀问题。“我们的生活环境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我们的行动也反过

来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风险与机遇，或对其提出挑战。”（吉登斯等，第17页）本来，城市化应当表征社会生产力跃

升，人们生产生活的环境得到改善，人的价值得到应有重视，社会结构更趋合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城市地域

的扩张、城市规格的升级，这种非理性非科学的发展暴露了诸多城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矛盾，缺少城市化发展中的人文

关怀，从而导致了众多人文价值扭曲的景况。 

 (1)城市不断扩容与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明显突出。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容，增加了城市的新兴产

业，扩大了就业渠道，这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说，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大量农民能够自由地出入城市，是农村生产力解放的主要标志。然而、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扩

容与农民破产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推进城市化的目标是要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但现实生活中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一

方面，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发展实际上是以剥夺农民利益、降低农民实际收入为代价的。大量的城郊农民在没有取得进城创业条件和

就业资本的情况下，就被动地卷入了城市。但是农民进城后并没有获得“解放”的感觉，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而是增添了不少忧

愁。由于失地、失业、失学、失居所、失身份、失保障，不少进城农民在生活上或工作中时常被撞击，身心受到了伤害。事实上，

一些农民虽然成为了新市民，但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而是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正在成为新一代城市贫民，成为城市的

“边缘人”。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结构大幅调整，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从而结构性失业问

题渐渐突出，越来越多的城市劳动者从传统的劳动岗位上被替代下来，失去了劳动机会和劳动能力。下岗、失业造成了人们心理的

失衡，引发了诸多人际矛盾。当下中国的就业再就业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百姓安康，已经成为城市化发展中最为紧要的社会问

题。人们从事社会劳动不完全是为了挣钱，而是还在于通过劳动体现自身的价值。如何创造条件满足更多人的就业需要，让每个市

民在劳动中不断完善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2)发展经济与传承文化的关系渐趋紧张。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特定背景下展开的，它对于我国经济快速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要看到，发展经济与传承文化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然而，当下

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却出现了发展经济与传承文化的关系渐趋紧张的现象。一是历史文脉的割裂。一些城市看到了城市化对经济

发展带来的机遇，于是大规模进行旧城改造，许多城市则竞相仿效，即使是一些千年古城也摆脱不了“现代诱惑”。旧城改造的车轮

正在碾碎一些城市的历史文脉：这些城市表面上拆去的是旧建筑，改造的是旧街道，清除的是旧环境，但实际上却无情地把城市的

原有格局、发展脉络甚至文物古迹一笔抹去了。许多城市开发、改造做过了头，太人工化了，看似新了、美了、大了、亮了，实际

上却无情地失落了很多传统价值。二是人际关系的疏离。城市化发展改变了人们原有的交往方式，昔日的石库门、四合院、大杂院

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越来越多的居民搬进了独家独户的高楼之中，形成了集中居住的生活格局。随着人们身居高楼，不少居民思

想出现了“屏蔽”，交往出现了“空白”，引发了所谓“高楼效应”，导致人的社会属性减弱，人与人的感情淡化，以至于邻里之间变得

陌生起来。三是个性特色的消解。旧城改造正在导致一座座城市趋同发展。一些城市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经济结构雷同，产业开发

同构，生产要素同质。正如英国学者帕金森所说：“我们的城镇正在趋向同一模式，这是很遗憾的，因为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情趣来

自多样性和地方特色。”（转引自戴天兴，第302页） 

         (3)城市发展提速与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矛盾日益显现。城市越发展，环境越重要，人们对生活质量越讲究。近年来，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愈益突出，对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构成了很大的危害。一些城市出现了“热岛效应”，

不少城市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噪声污染、水污染、信息污染及空气污染，城市的生态环境渐趋恶化。有些城市一味摊大饼式地扩张，

毁田圈地，搞大交通，使本已稀缺的土地资源更为紧张。由于用地结构失调，活动空间挤压，使得人们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逐步



疏离自然，严重影响了城乡自然植被的再生与发展，也严重制约了人际之间的正常交往。 

2 目标定位：城市化发展中人文关怀的追求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目的在于让整个城乡居民共同受益，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代城市需要有一个对未

来的本质看法来指导发展，但是它还要包括形形色色的价值观、愿望和对未来的预期。”（利维，第180页）城市化固然要整合优

势生产要素，降低经济运作成本，提升城市竞争力，但城市化也需要调整城乡社会生产关系，诉诸更多的人文关怀，满足人们更高

的发展和享受的需求。 

          (1)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举措。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大力改善和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由于特殊的国

情，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能离开农村、农业和农民；不是要消灭农村，也不是要放弃农业，更不能牺牲农民，而是要以更好地开发

农村、发展农业、提升农民为前提和基础。只有坚持城乡并进、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才符合中国特色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离开农村，或让农村持续贫困，城市化就不可能出现质的飞跃。应该看到，广大农村不仅为城市提供市场、原料和粮食，而且还为

城市提供“绿肺、绿肾”，提供清洁的水源，增添清新的空气。当代中国要因地制宜搞城市化，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既要引导农村向

城市聚集，引导农业接受城市新型工业的辐射，又要重视城市向农村发散，促使现代工业更好地反哺农业，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

提升农村的社会价值，从而实现城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工业与农业的优势互补。 

       (2)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指出：“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

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转引

自郁青等，第298页）。如果人不恰当地认识与自然的关系，仅仅把自然看作是自己征服的对象，以为自己在自然面前可以为所欲

为，那么人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在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每个人对环境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就是通过

维护环境和生态的权利这一中介来尊重和维护他者的公平利益，就是在维护人类这一交往共同体之最伟大生命体的善道”（任平，

第123页）。因此，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理性选择。现代市民要以可持续发展思路来疏理社会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自觉控制和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城市化发展中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挤压，不断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保护环境，节约资

源，倡导绿色消费，推广循环经济，发展清洁生产，尽可能将污染控制在生产源头，将人类自身的活动自觉地限制在自然生态能够

容纳的范围内，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此外，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仅仅用限制当代人的正当消费、合理

需求去满足未来人类的需要是不道德的；同样，为了当代人的享受而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也是不道德的。要把维护当代人的发

展权利与保护子孙后代的发展权利结合起来，在提高当代人生活质量的同时，把充足的自然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留给子孙后代。 

        (3)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要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实现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包括人的能力、个性和社会关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的物

质与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这一切取决于城乡居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城市化的社会功能就在于推动公民社会角色的转换与矫正，构

建自尊、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每一个公民既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要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人最需要的是心灵的健

康与解放。只有实现了人的精神解放，才能充分释放出城市化发展的无穷魅力。而心灵的重荷与扭曲则会带来城市化发展的种种败

笔，甚至会消解城市化发展的文明情愫。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发展还要追寻“家”的气氛，积极创建家园城市。广大市民有了“家”的

感觉，才会有人的尊严，才会有人的情感的认同和精神的依归，也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与繁荣。 

3 社会善治：城市化发展中人文关怀的渗入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理查德·瑞吉斯特指出：“城市是一个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创造物，如果按照健康的社会、经济和自然代谢过程来

组织和建设城市，城市问题是可以理解和解决的。”（瑞吉斯特，第17页）要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和怎样建设城市”这个基

本问题，厘清城市化发展的意涵，拓展城市化发展的路径，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法治建构，实现城市化运作模式的转

换。尤其是所制定的各项运行规则、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都必须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的真切关怀。 

       (1)城市没有拒绝权。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口的自由迁徙。离开了人的自由迁徙，便不会有城市的繁荣和持续发

展。城市没有入侵者，也没有拒绝权，谁也不能剥夺后来者自由进入城市的权利。先来后到的城市人群从不同的方面给城市的发展

带来了活力和希望，形成了对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合力。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之所

以能够吸引人们义无反顾地从四面八方竞相涌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多的创业机遇、更

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能只图眼前，不能嫌贫爱富，更不能武断地把弱势群体赶出城

外。城市市民，不论先来后到，也不论贫富，都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能因为外来打工者缺少知识文化就轻视他们，甚至排斥

他们。开放包容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时代精神，也是增添城市发展后劲的力量所在。城市属于全体市民，也属于他们的子孙后

代。城市如果走向封闭式发展，简单地排斥异己，只能有害于自身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城市，要彻底打破我国目前还存在的城

乡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消除城乡就业壁垒，搭建更大的城市创业平台，设立更宽松、更和谐、更有人情味的城市准入制度，使更

多的人能够在城市化发展中自由生活、施展才华、实现价值。 

        (2)城市激活参与权。中国城市化发展要增强实力、释放活力、增添动力，就必须营造这样一种氛围：“这个城市是我的，

我是这个城市的”。现在许多城市都很注意城市形象建设，大搞绿化、美化，造了很多花园草坪，但花园草坪仅仅是供人看的，不

许人随意进入；还有的搞了不少街头景观，但没有树荫、座椅，更没有人在里面活动，这实际上就是缺少伦理审视，缺少城市与人

的互动与关爱。市民的自觉参与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所在。要通过开展各种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的活动，激发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城市



建设的活力，特别是在制定城市规划中，要创造条件使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规划，并且是事先参与：从了解规划到评议规划，从参

与规划制定到监督规划实施。美国城市规划学者约翰·M.利维指出： “只有在规划初期就让市民参与到规划活动中来，才能充分代

表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维，第84－85页）他还认为：“吸收了大量社区公众参与而完成的规划，比单纯由专业人士直接完成的同

样质量的规划更有可能得到实施。对规划活动的参与使市民了解到了规划的细节，而为规划工作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的市民们对规划

有了认同感。曾经是‘他们的规划’现在变成了‘我们的规划’。”（同上，第85页）那些不尊重民意、不反映民情、不代表民声的“规

划”，那些得不到广大市民响应和拥护的“规划”，必然会使城市的发展付出沉重代价。 

     (3)城市捍卫保障权。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消除城乡贫困，使城乡居民都有生存

与发展的保障。要使更多的人走向富裕，而不能使更多的人沦为边缘群体。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要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特别要保障

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逐步缩小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消除城市中的贫困现象，减少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要倡导

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社会风尚。社会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有机会参与社会的竞争。城市

发展的目的是要使社会各阶层共同受益。那种人为扩大差距、渲染豪华生活的做法，只会使更多的人产生离心离德的情绪，出现社

会不信任，甚至导致城市的畸形发展。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要更多地关注城市弱势群体，尽可能提供条件满足他们个性化、多样化

的需要，特别是要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救助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给每一个市民以最低的生活保障。 

       (4)城市强化平等发展权。城市是一种向着更高更完善的人性方向发展的“类”的生活方式。人们在城市中建立亲密合作的关

系，发展友谊、互相理解、平等发展，共创美好的生活，从而获得一种更有意义的社会存在。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质在于整合

各方利益，化解各种矛盾，实现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发展。在加快发展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要积极建设市民社会，使公民都能

了解和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一是要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重视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排除社会阶层之间

的歧视，不管职位高低、收入多少、年龄长幼，都应平等相待与平等发展，尽可能满足社会各阶层发展的共同愿望，并为人们的社

会交往和社会生活提供最大的便利、舒适和安全。二是要健全人的社会性格，增强心理承受能力，约束人的非理性行为，特别要讲

诚信、守法纪，尽可能避免人们在城市化发展中彼此心灵受到伤害。一个城市如果不讲诚信、缺乏规范、藐视人权、社会无序，就

会导致社会认同性缩小、共享性变窄，就会出现见钱眼开、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等人格扭曲现象。三是要增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主动关心和维护城市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各种正当需要，学会与城市中的其他成员分享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创造一个更和谐的人文

环境。通过培养人的大度、宽容、善良和热情，使人的天性得到充分的张扬，让城市环境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形成强有力的

互相照应、互相帮助的市民群体，从而不断推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城市化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创造条件，真正体现社会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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